
本协议条款所涵盖的产品，只要1.满足本协议附件C规定的原产地规则（该附件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有资格享受优惠待遇。

为促进任一缔约方特定工业部门的发展，可通过相互协商考虑对2.这些部门制造或生产的产品适用较低的增值标准。

第八条
保障措施

若根据本协议享受优惠待遇的产品以特定方式或数量进口至某一缔约方领土，导致或威胁导致1.进口缔约方遭受
严重损害，则进口缔约方可在事先协商后（紧急情况除外），无差别地临时中止协议项下给予的优惠待遇。

当任一缔约方根据本条第一款采取行动时，应2.立即通知另一缔约方及第十一条设立的联合委员会。委员会应
与相关缔约方进行磋商，并努力达成双方可接受的协议以补救当前状况。若委员会磋商未能在六十日内解决问题，
受该行动影响的一方有权撤销优惠待遇。

第九条
国内立法

缔约方可自由适用其国内立法以限制进口，在价格1.受到包括补贴或倾销在内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影响的情况下。
缔约方承诺尽早通过主管机构通知2.针对影响互惠贸易的此类不公平贸易做法启动调查及初步和最终结论的

情况。

第十条
国际收支措施

尽管有本协议的规定，任何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缔约方�1.可暂时中止
根据协议允许进口商品数量和价值的优惠待遇。采取此类行动时，发起该行动的缔约方应立即通知另一缔约方。

任何根据本条第一款采取行动的缔约方，应另一缔约方请求，应提供充分磋商机会，以维护本协议下优惠待遇的
稳定性。2.

第十一条
联合委员会

应设立一个部长级联合委员会。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以1.审查本协议执行进展，并确保协议产生的
贸易扩张利益公平惠及双方缔约方。委员会可视需要设立小组委员会和/或工作组。

为了促进合作 在海关事务合作方面，缔约方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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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处理包括关税税则协调在内的海关相关问题。该工作组应根据需要经常召开会议，并向委员会报告其审议情况。

委员会应为任何缔约方就影响本协议实施的任何事项提出的陈述提供充分的磋商机会。3.委员会应采取适当措
施，在陈述提出后6个月内解决由此产生的任何问题。各缔约方应立即实施此类措施。

委员会应指定各国工商业最高商会作为节点商会，4.代表工商业就与本协议相关的事项发表意见。

第十二条
磋商

各缔约方应对另一缔约方就影响本协议运作的任何事项可能提出的陈述给予同情考虑，并提供充分机会进行1.

磋商。
委员会可应缔约方请求召开会议，审议任何无法根据上述第1款通过磋商找到满意解决方案的2.事项。

第十三条
争端解决

缔约方商业实体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争议应提交至双方最高商会进行友好1.解决。此类提交应尽可能通过商会
间的相互磋商予以解决。若未能达成友好解决方案，则应将事项提交仲裁庭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该仲裁庭应由
联合委员会与两国相关仲裁机构协商后组建。

缔约方之间关于本协议条款解释与适用的任何争议，或在其框架下通过的任何文书的争议，应通过谈判友好解
决。若谈判未果，任一缔约方可向委员会发出通知。2.

第十四条
协议的期限和终止
本协议将持续有效，直至任一缔约方通过向另一方提交终止协议的六个月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

第十五条
修正案

本协议可通过缔约双方协议进行修改或修正。此类修改或修正的提案应提交联合委员会，经联合委员会接受后，
应按照各缔约方适用的法律程序予以批准。此类修改或修正在外交换文确认后生效，并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但在紧急情况下，缔约方可考虑修改提案，如达成一致，可通过外交换文使其生效。

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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